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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 

德輔道中七十一號 

永安集團大廈 

三字樓 

香港律師會會長 

黃嘉純先生 

 

黃會長： 

執行民事案件的判決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秘

書最近告知我們，於 2007 年 2 月，香港律師會（“律師會”）

的 民 事 訴 訟 委 員 會 及 家 事 法 律 委 員 會 就 上 述 標 題 向 事 務 委

員會提交了一份意見書。2007 年 6 月，司法機構政務處收到

該份意見書的副本。據我們所知，該份意見書亦已上載至立

法 會 的 網 站 ， 而 公 眾 人 士 亦 可 通 過 互 聯 網 瀏 覽 意 見 書 的 內

容。 

 

2.  上述意見書內民事訴訟委員會分目下第 1(d)(i)段提到

司法機構政務處轄下的執達主任服務。現將該段摘錄於本函

附件以便參考。司法機構政務處對律師會在上述該段摘錄所

作的評論深表關注。我們關注的是：其中有些意見並沒有事

實根據。 

 

3.  在回應上文第 2 段引述的律師會的有關意見前，本人

需就強制執行民事訴訟的判決提出幾項概括性的論點，俾能

就有關的問題作出適切的討論。 

 

4.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在民事訴訟中，強制執行未獲履

行的判決是訴訟當事人的責任。倘若判定債務人未能全數繳

付或完全沒有繳付款項，判定債權人便可強制執行判決。判

定債權人如執行判決，他可選擇的執行方式有幾種，其中包

括： 

 

(a) 發 出 針 對 判 定 債 務 人 的 房 產 押 記 令 。 擬 採 取 此 一

方 式 的 判 定 債 權 人 須 向 土 地 註 冊 處 登 記 該 押 記

令，以執行判決；或 

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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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發 出 第 三 債 務 人 命 令 ， 以 申 請 取 得 由 第 三 方 （ 如

銀 行 ） 代 判 定 債 務 人 所 持 有 的 款 項 來 償 還 判 決 的

款 項 。 擬 採 取 此 一 方 式 的 判 定 債 權 人 須 將 第 三 債

務人命令送達有關的第三方以執行判決；或 

 

(c) 發 出 扣 押 債 務 人 財 產 令 狀 ， 以 扣 押 判 定 債 務 人 處

所 內 的 財 物 及 實 產 。 擬 採 取 此 一 方 式 的 判 定 債 權

人 須 向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的 執 達 主 任 辦 事 處 提 出 執

行令狀的申請。 

 

5.  其次須指出的是，哪些事項是屬於執達主任辦事處強

制執行民事判決時的職責，哪些不是。假使判定債權人決定

以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執行判決，該有關令狀將由執達主任

辦事處負責執行。由於判定債權人負責強制執行判決，他亦

須承擔執行令狀的成本。執達主任辦事處的職責，是按照判

定債權人的指示執行法庭判決，執達主任辦事處並不負責在

判定債務人不知所縱時，追查其下落，更無責任確保判給判

定債權人的款項定可成功討回。 

 

6.  第三，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必須要以事實為基礎，而

非單憑道聽途説。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執達主任辦事處按照

判定債權人指示執行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的下述情況： 

 

(a) 2006 年，在大多數情況下，執達主任辦事處都

能夠在收到令狀後 4 天内執行扣押債務人財產

令狀； 

 

(b) 在歷年的所有個案中，執達主任辦事處均能夠

在收到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後，按照判定債權

人的指示作出行動。只有在判定債權人於發出

令 狀 後 指 示 執 達 主 任 辦 事 處 無 須 繼 續 執 行 令

狀，又或在判定債權人決定撤消行動的情況下，

執達主任辦事處才會中止執行令狀； 

 

(c) 在執行地點如有發現有價值的財物及實產，執

達主任辦事處一向履行職責，扣押有關財物及

實產；以及 

 

(d) 倘若在執行地點未能找到判定債務人，或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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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屬於判定債務人的有價值物品，執達主任

辦事處會向判定債權人報告有關情況，並等候

進一步指示（如有）。例如：判定債權人發現

早前提供的地址有誤，並已確定最新地址，他

可指示執達主任辦事處到該新地址執行令狀。 

 

7.  現在，讓我回應香港律師會所作的評論，有關評論已

摘錄於附件中。 

 

8.  首先，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書中提到：“執達主任追討
制度的效率引起了廣泛的不滿……許多法律界人士表示，成
功追討的個案數字偏低……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使用其他
的執行方式能成功討回款項，他們會避免發出扣押債務人財
產令狀 ”。這些評論似乎是基於某些錯誤理解而作出的；

當中既混淆了判定債權人和執達主任辦事處兩者的責任，又

把兩者皆無法控制的其他因素混爲一談。在此，我必須強調： 

 

(a) 強制執行法庭判決是判定債權人的責任，他可

自行根據案件的個別情況，衡量和決定應使用

何種執行方式才能最有效地達到他執行判決的

目的。至於隨後的執行判決行動能否成功追討

款項，還要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債務人

是否有足夠能力償還債項；以及 

 

(b) 執達主任辦事處的職責是按照判定債權人的指

示執行令狀。因此，要評估執達主任服務的成

效，應著重執達主任按債權人的指示執行法庭

判決的工作表現，才是公平和合理的。以追回

款項的水平作為依據，來評估執達主任辦事處

的工作成效，是不合理的，亦有欠公允。再者，

在執行令狀行動中能否追回足額款項，是受許

多非執達主任辦事處所能控制和在其職責範圍

以外的因素所影響，例如在執行地點沒有發現

屬於判定債務人的有價值物品。 



 4

 

9.  另外，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書中亦有提到：“曾與執達
主 任 共 事 的 人 認 為 他 們 沒 有 工 作 熱 誠 和 是 不 稱 職 的 … … 亦
有報告顯示執行的程序非常緩慢”。這些意見似乎沒有事實

根據。應注意的是： 

 

(a) 正如第 6(a)段指出，一般來説，執行扣押債務

人財產令狀的平均輪候時間約為 4 天是被視爲

合理的； 

 

(b) 執達主任辦事處在運作績效方面不斷求進，並

致力提升服務質素。事實上，執達主任辦事處

最近獲頒授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9001:2000 證

書；這不但肯定了執達主任辦事處全體人員努

力的成果，還證明了他們提供的服務完全符合

獨立認證機構所採納的規定；以及 

 

(c) 執達主任辦事處亦充分顧及包括法律執業者和

其他人士等服務使用者的回應。2007 年 8 月進

行的使用者滿意程度調查中一共收到超過 300

份回覆。調查結果顯示 92.4%的受訪者對執達主

任辦事處提供的執行判決服務感到滿意，7.4%

的受訪者表示沒意見，而只有 0.2%的受訪者表

示不滿。雖然我們不應因此而自滿，但值得鼓

舞的是，調查結果反映絕大部分受訪者都滿意

執達主任辦事處在執行判決方面的服務。 

 

10.  最 後 ， 我 們 留 意 到 ， 律 師會的意見書中提及 “……
整 個 制 度 需 要 檢 討 及 徹 底 地 改 變 … … 有 關 檢 討 應 研 究 現 時
的英國制度，並採納其改善之處。” 然而，考慮到英國的

制度在運作的法律架構上和背景方面均與香港截然不同，意

見書内關於檢討所需研究的問題，以及應參照現時英國制度

加以考慮的所需改善之處，律師會在這兩方面具體上所考慮

的是甚麼，其意見並不清晰。因此，我們歡迎律師會更具體

地說明他們的意見。司法機構政務處一向明瞭，執達主任辦

事處的運作，需要進行持續檢討以加強運作的成效。我們新

近的措施包括：引入工作專責制度以簡化運作程序及加快處

理執行令狀的時間，重組執達主任辦事處以加強前綫運作的

管理，以及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9001:2000 證書重整及

改善工作流程。我們亦與英國各執達主任辦事處保持緊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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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以交流意見及分享經驗，當中包括掌握在執行判決方面

科技資訊應用的最新發展。 

 

11.  本人重申，司法機構政務處會繼續不斷檢討我們的服

務，並會竭盡所能在適當及有需要的時候作出改善。我們一

向都歡迎使用者向我們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及建議。 

 

12.  本 人 期 盼 ， 就 本 文 談 論 的 問 題 和 其 他 共 同 關 注 的 事

項，繼續發展與律師會的工作關係。 

 

 

 司法機構政務長 

 劉嫣華 

 

 

 

副本分送：馬朱雪履女士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200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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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律師會 2007 年 2 月 9 日 

提交的“執行民事案件的法庭判決”意見書 

 

 

“(d) 執達主任服務及按金 
 

(i) 執達主任服務 
 

執達主任追討制度的效率引起了廣泛的不滿。人們認為
整個制度需要檢討及進行徹底的改變。許多法律界人士
表示，成功追討的個案數字偏低。曾與執達主任共事的
人認為他們沒有工作熱誠和是不稱職的。法律界人士表
示，如果使用其他的執行方式能成功討回款項，他們會
避免發出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亦有報告顯示執行的程
序非常緩慢，有關檢討應研究現時的英國制度，並採納
其改善之處。” 

附件 


